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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JDGR2023-FY-G001

二、项目名称：分宜县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新余市安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县清华苑北区14栋

被投诉人1：分宜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地址：分宜县天工北大道36号
被投诉人2：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仰天岗西大道359号宜和新苑北门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新余市安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采购项目“分宜县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采购编号：JDGR2023-FY-G001）” 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8月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人投诉采购文件设置不合理，存在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事项1：第二章、附件（投标文件格式）--（六）开标与评标--28、评标办法—28.3评标标准--人员配置（31分）--3、拟派驻本项目的保安主管要求(6 分)(1)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满足得 1 分;(2)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书的得 2 分；(3)具有政府管理部门颁发的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或建(构)筑物消防员证书的得 2 分；(4)具有红十字会颁发的红十字救护员证得 1 分。与采购需求严重不符，涉嫌以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评标标准中保安主管配置要求与相应的采购需求不相对应的条件指向特定供应商。
事项2：第二章、附件（投标文件格式）--（六）开标与评标--28、评标办法—28.3评标标准--人员配置（31分）--4、拟派驻本项目的工程部主管要求(6 分) (1)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满足得 1 分;(2)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得 1分；(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行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证书的得 2分；(4)具有行政部门颁发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证书（电气或机电类）的得 2 分。与采购需求严重不符，涉嫌以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评标标准中工程主管配置要求与相应的采购需求不相对应的条件指向特定供应商。

事项3：第二章、附件（投标文件格式）--（六）开标与评标--28、评标办法—28.3评标标准--人员配置（31分）--拟派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要求(1)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满足得 1 分;(2)项目经理年龄≤45 周岁得 2 分，≤60 周岁＞45 周岁得 1 分；(3)具有红十字会颁发的红十字救护员证得 1 分；(4)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得2 分；与采购需求严重不符，涉嫌以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评标标准中项目经理配置要求与相应的采购需求不相对应的条件指向特定供应商。

事项4：第二章、附件（投标文件格式）--（六）开标与评标--28、评标办法—28.3评标标准--人员配置（31分）--2、拟派保洁主管要求(5 分) (1)具有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满足得 1 分;(2)保洁主管年龄≤45 周岁得 2 分，≤60 周岁＞45 岁得 1 分；(3)具有清洁管理师证的得 1 分；(4)具有（三级）高级保洁员证的得 1 分；与采购需求严重不符，涉嫌以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评标标准中保洁主管配置要求与相应的采购需求不相对应的条件指向特定供应商。

事项5：为什么要规定一人同时取得多证，公司员工分别取得这些证件不可以吗？招标方在当地范围内都没有这样的企业，招标方的要求太苛刻，涉嫌指定供应商。

经审查：投诉人投诉事项1-4，评标标准--人员配置均与项目的履约和实施特点相关联，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投诉事项1-4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4不成立。

投诉人投诉事项5，投诉人并未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进行质疑、投诉。投诉事项5超出已质疑事项范围。根据第二十九条（一）“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应当驳回投诉之规定，投诉事项5应予以驳回。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相关材料，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8月9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8月9日印发




